
服装学院 2020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报告

学校学生处：
根据陕服学发【2020】10 号文件中的工作部署，关于做好

2020 届优秀毕业生评选的通知，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营造

积极向上，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，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、

激励和引领作用，引导广大陕服学生树立正确的成长观和择业

观，勤奋学习，全面发展，以优良的学风、迎接本科教学合格

评估，学院高度重视成立评选推荐 2020 届优秀毕业生工作领导

小组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组 长：贺俊莲

副组长：王军宝、左菊香

成 员：顾文萍、王赏月、杨轲、李淼、骞海青、李亦然、

梁盈春

二、名额分配

名额分配按照班级人数 10%分配
序号 班级 班级人数 类别 分配名额

1 服装与服饰设计 1601 班 37 本科 4

2 服装与服饰设计 1602 班 39 本科 3

3 服装装设计与工程 1601 班 35 本科 4

4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1601 班 9 本科 1

5 合计： 12

6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0102 班 60 专科 5

7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0304 班 68 专科 5

8 首饰设计与工艺 1701 班 27 专科 3

9 人物形象设计 1701 班 7 专科 1

10 表演艺术 1701 班 12 专科 1

11 空中乘务 1701 班 38 专科 2

12 服装与服饰设计创新 1701 班 35 专科 4

13 服装与服饰设计创新 1702 班 32 专科 3

1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604 班 26 专科 2



合计： 26

三、评选要求

1.各班级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评选。

2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规守纪，热爱学校，在学期

间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诚信意识强。

3.在校期间荣获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

员”、“优秀团干”、“优秀党员”“军训优秀学员”等荣获两次以

上。

4.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工作，荣获表彰奖励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1.6 月 16 日-6 月 23 日学生本人向班主任提出申请并提交

相关材料。

2.6 月 24 日-7 月 2 日学院评审工作小组进行初评，经学院

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确定推荐名单，并在学院公示 5 天。

3.7 月 2 日优秀毕业生名单上报学工部。

服装学院

202 年 6 月 16 日


